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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79/2021_2022__E2_80_9C_

E8_AE_BC_E7_B4_AF_E2_c122_479467.htm 打官司很累，这在

当今社会恐怕很多人存有此想法。君不见在许多民事纠纷中

，当事人双方宁愿相持不下或付诸拳脚，也不愿向法院起诉

；经济纠纷也不乏有些单位在重大经济利益中选择放弃；在

行政执法中一些行政单位为了回避池被告而对行政絷执法久

拖不决或无度“谦”让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“讼累”思想作

怪，使多少人面临纠纷而对诉讼望而却步。 这种思想的产生

，当然是我们群众和一些单位领导同志的思想没有跟上我们

法制建设的步伐，但是另一种原因自然要从我们审判的社会

现状找原因，依笔者之见，其因有五：其一，当属权力渗透

到审判机关，使得法官也无可奈何。此类案件多属经济案件

或一些单位充当当事人的案件，领导同志为了维护本单位，

本区域的利益而随意地干涉案件审理；其二，是人情案闯了

法律红灯，不少当事人对经济活动中的“公关学”颇能活学

活用到诉讼中，通过各种关系，使得审判人员不敢有“大义

灭亲”之举；其三，案件审理中过分强调调解，逼得当事人

就范，违心地接受法官提出的条件；其四，法院系统上下事

先通气，先汇报，多请示，给当事人上诉增加了难度，或说

上诉根本无用；其五，诉讼费用昴贵，这边要受理费、活动

费、公告费、出差费、油料费，那边还要律师代理费。法院

诉讼费比例高，当事人无法承受，赢了官司赔了钱。如此种

种，闻诉丧胆，逢诉便不放心，明明不要找人的偏要找人，

明明不要上访的偏要上访，岂不是恶性循环，岂有不累这理



。 “讼累”思想的危害性不可低估。最严重的莫过于阻碍了

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进程，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形象，淡化了

群众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纷争的观念，取而代之的将是私了，

武力和权势的攀比，封建愚昧的抬头，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流

失。 法制社会需要变“讼累”为“讼便”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